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職部辦理 110年度教育部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執行小組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3 月 31 日(三)16: 20-17:10 

地點：精勤校區行政大樓實習輔導組辦公室 

出席人員：校長、高職部主任、實習輔導組組長、教學組組長、訓育組組長、諮商輔導中心

主任、進修學校校務主任、家長會會長、畜保三導師張峻瑋老師、種子教師陳麒

仁老師 

                                                                     記錄：陳麒仁 

會議議程： 

一、業務報告： 

(1)110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宣導會議後本校有申請意願並取得線上申請

帳戶認證者共 17位。 

(2)本校目前填報完成申請書人數為 15人，資料如附件一。 

(3)本組於初審學生名單確定後於 4/16前完成線上填報作業。 

二、提案討論： 

     案由 1、110年度申請「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就業領航計畫的 15位學

生是否推薦，請討論。 

     說明：如申請人資料，請決定是否推薦並確認名單。 

           本年度之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之學生無需再進行排序審查，本校

今年共日校15位學生完成申請，是否全數推薦，提供學生多一項選擇的機會。 

決議：經會議討論後予以推薦 15位本校學生參與方案。 

     案由 2、本校 106 年 3 月 22日通過之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職部辦理教育部青年教

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執行小組設置要點第二條與第五條修正敬請討論；家長

會林辰宗委員提出第六條第二項之前項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能出

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修正為應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說明：第二條為因應組織變革修改，將本條文之高職部主任更改為高職部部主任；諮商

輔導中心主任更改為諮商輔導組組長。 

      第五條根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8 日臺教技(儲專)字第 1090157134 號 

       來文：110 年度學校推薦不限比率及人數，請鼓勵學生踴躍參與，並完成線上 

       系統作業。 

      第六條之修改意見與與本方案執行小組設置要點之母法法條有相悖之虞，故不予 

       以調整。 

決議：會議通過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 



附件一、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職部辦理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

蓄帳戶方案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106年03月22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附設高職部依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推薦輔

導及審查作業要點訂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職部辦理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執行小組設置要點」(以上簡稱本要點)。  

二、執行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由校長、高職部主任、教學組組長、訓育組組長、實習輔導組

組長、諮商輔導中心主任、三年級導師代表、進修學校校務主任及本方案種子教師共九人組成。

校長兼任召集人，導師及家長代表由校長聘任之。  

本小組委員任期為一學年，期滿得續聘之。委員於任期間因故出缺時，由召集人補聘之，補聘委

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  

三、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實習輔導組組長兼任，承召集人指示辦理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

儲蓄帳戶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相關業務。  

四、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宣導：由學校規劃辦理對高三導師及高三學生之宣導活動，並對有意願參加學生及家長召

開說明會，由種子教師擔任宣導講師，以增進教師、學生和家長對本方案之瞭解。  

（二）輔導：由導師及輔導教師（或生涯規劃課程教師）協助指導學生撰寫申請書，並完成輔導

綜合考評表；學生之在校出缺席及獎懲紀錄，由學務處提供。  

（三）審查及推薦：由本小組審查學生申請書及輔導綜合考評表意見，並參考特殊條件，決定推

薦學生名單及其優先順序，將推薦學生申請資料上傳至教育部指定之平台。  

五、學生推薦排序之考量項目及權重，由本小組另定之。  

前項學校為篩選推薦本方案學生之排序考量項目及權重，應依序考量身心障礙、低收入、原住民、

中低收入等特殊條件，給予不同權重排序。  

六、本小組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本小組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該單位相當層級人員代表出席、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導師

代表則不得代理。  

七、本小組會議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八、本校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學生準用本要點。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職部辦理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
蓄帳戶方案執行小組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執行小組（以下簡稱本

小組）由校長、高職部

部主任、教學組組長、

訓育組組長、實習輔導

組組長、諮商輔導組組

長、三年級導師代表、

家長代表及本方案種子

教師共九人組成。校長

兼任召集人，導師及家

長代表由校長聘任之。 

本小組委員任期為一學

年，期滿得續聘之。委

員於任期間因故出缺

時，由召集人補聘之，

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

期屆滿日為止。 

二、執行小組（以下簡稱本

小組）由校長、高職部

主任、教學組組長、訓

育組組長、實習輔導組

組長、諮商輔導中心主

任、三年級導師代表、

家長代表及本方案種子

教師共九人組成。校長

兼任召集人，導師及家

長代表由校長聘任之。 

本小組委員任期為一學

年，期滿得續聘之。委

員於任期間因故出缺

時，由召集人補聘之，

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

期屆滿日為止。 

為因應組織變革修改，將本
條文之高職部主任更改為高

職部部主任；諮商輔導中心
主任更改為諮商輔導組組長 

五、學生推薦由實習輔導組 

    統整學生資料，經由校 
    內執行小組初審會議決 

    議後推薦學生參與本方 
    案。 

五、學生推薦排序之考量項

目及權重，由本小組另

定之。 

前項學校為篩選推薦 
本方案學生之排序考 

量項目及權重，應依序 
考量身心障礙、低收 

入、原住民、中低收入 
等特殊條件，給予不同 

權重排序。 

根據教育部中華民國109年

10月28日臺教技(儲專)字第
1090157134號來文： 

110年度學校推薦不限比率
及人數，請鼓勵學生踴躍參

與，並完成線上系統作業 

六、本小組每學期應至少召

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召集人擔任

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

時，應由出席委員互推

一人代理之。 

    本小組委員不克出席會 
    議時，得指派該單位相 

    當層級人員代表出席、 
    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導師及家長代表則不得 
    代理。 

六、本小組每學期應至少召

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召集人擔任

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

時，應指定委員一人代

理之。 

    本小組委員不克出席會

議時，得指派該單位相

當層級人員代表出席、

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導師及家長代表則不得

代理。 

與本方案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之母法法條有相悖之虞，故

不予以調整。 

 


